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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聘任法律草擬人員的語文能力要求  
 

 
  事務委員會在 2006年 4月 24日的會議上，提出有關律政司法律
草擬科工作的事項，律政司提交了兩份文件以供討論。討論期間，事

務委員會委員關注到對具備草擬英文法例的豐富經驗而又能幹的法律

草擬人員的招聘事宜。本人謹代表事務委員會致函閣下，轉達他們的關

注。  
 
  在討論有關法律草擬科導師計劃的文件時，事務委員會得

悉，為配合公務員入職條件中對語文能力的要求，以公務員條款聘任

的新入職政府律師職系人員須符合多項要求，包括在香港中學會考中

國語文科取得E級或以上成績，或具備同等資格。法律草擬科的法律草
擬人員屬於該職系，亦須符合該招聘準則。然而，事務委員會亦得悉，

律政司可根據非公務員合約計劃，靈活僱用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人員。

該計劃容許政府部門僱用臨時及短期合約人員，以應付轉變中的服務

及運作需要。過去數年，律政司已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僱用了數名以

英語為母語的退休政府律師，繼續為法律草擬科工作。  
 
  委員對當局要求法律草擬科政府律師職系的法律草擬人員符

合中文語文能力的規定表示遺憾。鑒於英文是普通法的通用語言，對
於英文法律而言，這規定明顯無助於吸引最佳的草擬人才，從而維持

高質素的法律草擬工作。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律政司應有能力招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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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人選 (包括以英語為母語而未必符合中文語文能力要求者 )擔任
法律草擬人員，同時亦應致力這樣做。  
 
  事務委員會委員雖然察悉律政司以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條款重

新聘用一些退休人士在法律草擬科工作，但認為這並非解決問題的最

理想方法。與相若的公務員職級比較，非公務員合約人員的服務條款

及條件，通常遜於公務員，因此除不期待長遠前景的退休人士外，實

難以吸引優秀人才考慮申請到法律草擬科工作。  
 
  鑒於上文所述，事務委員會委員要求律政司檢討法律草擬科

法律草擬人員的整體招聘政策，以方便而非妨礙聘用和培訓具草擬英

文法例專長的法律草擬人員，例如考慮放寛聘任法律草擬科法律草擬

人員的中文語文能力要求等。由於此事亦可能關係到政府招聘公務員

的一般政策，本函件亦抄送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敬請閣下早日作覆。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吳靄儀議員 ) 
 
 
2006年 5月 2日  
 
 
 
副本致：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俞宗怡女士 ,  GBS, JP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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